一.企业办理新合同海关应提供的单证
注﹕以下单证必须按顺序排列﹐于每份单证第一页右上角注明序号
1. 按规定填写的《审核作业表》
2. 《新合同备案申请表》
3. 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
注﹕在有效期内的办理首份合同必须提供正本﹐非首份提供复印件﹔
4. 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并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及其随附料件﹑产品清单（正本）﹐来料加工企业还需提供对外装配合同书.
5. 海关核发的《报关凭证清单》
6. 经外经贸主管部门确认的《加工贸易单耗情况报备表》
7.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来料加工特许营业证》副本
8. 海关签发的上一份合同的《新贸加工合同核销表》及银行签发的《银行保证金台帐核销通知单》
注﹕以上审阅正本留存复印件
9. 上一份合同计算机单复印件
10. 计算机打印预录入合同清单
11. 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关务智能卡复印件）
12. 按规定填写并加盖经营单位印章的《登记手册》
注﹕以下单证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3. 来料加工合同部分料件属国内购料﹐企业还需提交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三来一补企业国内购料申请表》及其随附清单﹔
14. 对于国家限制或控制的加工贸易项目﹐必须在备案环节提供授权审批机关许可证件
注﹕企业首次办理合同备案（试产合同）除提供以上单证外还需提供以下单证
1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来料加工特准营业证》正本
16.经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批准文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17.购买或租赁厂房（土地）凭证
注﹕以上单证海关审阅正本留存复印件
18.《企业基本情况表》
19《企业管理人员登记表》
20厂房及设备安装情况照片
21进口设备报关单或国内购买设备的合同发票（复印件）
二.合同变更包括合同的补充﹐修改和延期
第一类变更合同不需原审批机关审批﹐直接由海关受理﹐分成以下情况﹕
a﹕由于计算机录入错误﹐核发手册后发现并要求更改但不涉及台帐变更的
b﹕已备案合同未进口﹐企业由于生产需要﹐要求修改合同料件或产品的规格型号﹐且不涉及金额变更的
c﹕修改商品编码且不涉及金额变更的
企业向海关申请办理第一类变更合同时﹐应提供以下单证
注﹕以下单证必须按顺序排列﹐于每份单证第一页右上角注明序号
1． 按规定填写的《审核作业表》
2． 说明变更原因的报告
3． 企业填写并加盖公章的《合同协议表体变更申请表》
4． 由预录入公司计算机打印的预录入《加工合同变更预申报情况表》
5． 变更合同的原《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及附件清单复印件
注﹕修改商品编码还需提供以下单证
6． 经海关作变更确认的《报关凭证清单》
7． 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8． 按规定填写并加盖经营单位印章的《登记手册》
注﹕变更表头的需填写“合同（协议）表头变更申请表”
第二类变更合同是须向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的﹐企业向海关申请办理时应供供以下单证
1． 按规定填写的《审核作业表》
2． 《变更合同协议备案申请表》
3． 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
注﹕在有效期内的办理首份合同必须提供正本﹐非首份提供复印件﹔
4． 预录入公司的预录入合同清单．
5． 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并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及其随附料件﹑产品清单（正本）﹐来料加工企业还需提供对外装配合同书.
6． 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 按规定填写并加盖经营单位印章的《登记手册》一般是正在执行合同
注﹕加签新产品还需提供以下单证
8． 海关核发的《报关凭证清单》
9． 经外经贸主管部门确认的《加工贸易单耗情况报备表》
10．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来料加工特许营业证》副本
三．企业申请不作价设备时﹐即办理补充协议备案﹐应向审批备案部门接单窗口提供以下单证
注﹕以下单证必须按顺序排列﹐于每份单证第一页右上角注明序号
1． 按规定填写的《审核作业表》
2． 《变更合同协议备案申请表》
3． 关于企业基本情况及进口不作价设备的用途和原因的报告﹐加盖经营单位印章﹔
4． 经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批的加工协议或补充协议（正本）以及《加工贸易不作价设备申请备案清单》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来料加工特许营业证》副本
6． 购买或租赁厂房（土地）凭证复印件
7． 现执行合同复印件
8． 预录入清单
9． 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0． 海关核发的《报关凭证清单》
11． 设备《登记手册》首次申请进口不作价设备提供按要求填写并加盖经营单位印章的空白手册．
注﹕新办来料加工企业申请进口不作价设备时﹐即办理新协议备案﹐还需提供以下单证﹐同时不需单证２
１２．《来料加工特许营业证》正本
１３．《税务登记证》（国税﹑地税）
14..《企业基本情况表》
15.《企业管理人员登记表》
16.企业印章及法人签名登记表
四.企业申请来料加工协议延期名称变更应分别提供以下单证
（一）协议延期单证如下
1.《审核作业表》附件
2.经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来料加工补充协议延期正本一式二份
3.经批准办理延期手续的《来料加工特准营业证》正本及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包括国税地税正本及复印件
4.计算机打印的补充协议延期预录入清单
5.海关核发的原设备《登记手册》
（二）来料加工企业名称变更（包括商务单位和外商变更）
1.审核作业表
2.经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核批的补充协议（名称变更）正本一式二份
3. 经批准办理延期手续的《来料加工特准营业证》正本及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包括国税地税正本及复印件
4.双方签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权益转让的书面文件（其中必须列明受让方必须承担转让方原应向海关履行的相应义务和法律责任）如公变更厂名的无须提供
5.计算机打印的补充协议（名称变更）预录入清单
6.海关核发的原设备《登记手册》.
